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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

 

十三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

地點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起更改為香港中環夏道 10 號和記大廈 601 室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十三集團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梅靜紅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如下： 

   

Peter Lee Coker Jr.先生  ： 主席（執行董事） 

劉高原先生  ： 副主席（執行董事） 

Walter Craig Power先生  ： 行政總裁（執行董事） 

趙雅各工程師，OBE，JP 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
李焯芬教授，GBS，SBS，JP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
布魯士先生 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
Francis Goutenmacher先生 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
陳覺忠先生  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 

 


